
2018年4月26日 星期四

编辑：李蕊 美编：李腾 组版：曾彦红 校对：周伟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B03

答：参保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遭
遇涉及第三人责任的交通事故等
伤害的，优先由第三人根据民事伤
害赔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医疗费进
行赔偿，与工伤待遇中的医疗费比
较后不足部分由社保经办机构予

以补差，其工伤医疗待遇不得重复
享受。

值得注意的是，涉及第三人
责任的，社保经办机构在审核工
伤待遇时，还应审核以下民事伤
害赔偿法律文书：(1)属于交通事

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的，需提供相关的事故
责任认定书、事故民事赔偿调解
书；(2)属于遭受暴力伤害的，需
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遭受暴力伤
害证明和赔偿证明资料；(3)经人

民法院判决或调解的，需提供民
事判决书或民事调解书等证明资
料；(4)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办机
构规定的其他证件和资料。

济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就市民常见疑问进行权威解读

灵灵活活就就业业者者也也能能缴缴养养老老、、医医保保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衣媛

职工养老保险中断是否可以补缴？灵活就业人员是否与企业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险种一样？参保居民直接到市级医院就医医报销费用有何影响？……日
前，针对广大济宁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些政策及常见疑难问题，本报特邀济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就这些些疑问给予了权威解读。

1、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怎么办？能补缴吗？

答：以职工身份补缴，须以劳
动关系存在为前提。“原始工资发
放表”是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如果
没有该项证据社保机构不宜直接
认定劳动关系的存在，在没有确凿
证据时，可以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

序确定是否有劳动关系。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属于现收

现付制积累制相结合的社会保险
制度，如果参保人不正常缴费，待
临近退休时再进行补缴，与社会保
险的基本原理相悖，会产生逆向选

择，不应当鼓励。
另外，用人单位有法律义务

为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但
在用人单位未履行义务时，员工
应当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用人
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
限期缴纳或补足，并自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
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处罚。

2、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吗？能同时缴纳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吗？

答：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需
要说明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如果
错过当年缴费期，不能以事后追
补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有些非

全日制从业人员与用人单位建立
了比较固定的劳动关系，应当由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费。

不过，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是由用人单位以本单位上年度职
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一定比
例缴纳，职工个人并不缴纳；失业
保险主要是国家为了保障那些非
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而失去工资

收入的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而设立
的保险，所以灵活就业人员不能
参加这三种保险。

3、参保居民去医院就诊前一定要到社区医院转一下，否则费用不予报销？

答：参保居民在本县(市、区)
区域内可自由选择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不需办理任何转诊手
续。

如因病情需要转往市级医院
就医的，需办理转诊转院手续，实

行社会保险信息系统联网备案制
度。未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的，基金
支付比例降低10%。省政府规定的
县域内住院诊疗的110个病种，按
规定办理转诊转院手续到市级医
疗机构住院就医的，基金支付比例

降低10%；未办理转诊转院手续到
市级医疗机构住院就医的，基金支
付比例降低20%。

需要注意的是，主城区(任城
区、高新区、太白湖区)内的参保居
民前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附属医

院、中医院就医的，需要办理转诊
转院手续。另外，医保断缴三个月
并不会清零，医保的缴费年限是累
计计算，退休前需缴满十年，但医
保断缴会给待遇享受造成诸多不
利影响。

4、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很麻烦？

答：对于基本养老、医疗保险
关系的转移只需要“三步走”，即：
新参保地参保缴费——— 原参保地
办理转移手续——— 新参保地接受
转移手续和资金，三个流程之后就
办妥了。

具体工作流程为，(1)参保人员
在新就业地按规定建立基本养老、

医疗保险关系和缴费账户。(2)参保
人员向原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关系
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养老、医
疗保险关系转移申请，符合转移条
件的，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
社保经办机构根据参保人员申请
出具参保缴费凭证；对不符合转移
接续条件的，向申请单位或参保人

员作出说明。(3)参保人员将原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机
构出具的参保缴费凭证交至新参
保地经办机构，符合转入条件的，
由新参保地经办机构向原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
发联系函；不符合转入条件的，新
参保地经办机构向申请单位或参

保人员作出说明。(4)参保人员原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
机构根据联系函向新参保地社保
经办机构寄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信息表，并转移基金。新参保
地经办机构在基金到账确认后，依
据信息表录入信息并及时通知用
人单位或参保人员。

5、农民工经常中断就业，缴纳的养老保险没用了？

答：农民工中断就业或返乡
没有继续缴费的，由原参保地社
保经办机构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保存其全部参保缴费记录
及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继

续按规定计息。农民工返回城镇
就业并继续参保缴费的，无论其
回到原参保地就业还是到其他城
镇就业，均按规定累计计算其缴
费年限，合并计算其个人账户储

存额，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与城
镇职工同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农民工不再返回城镇就业的，
其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
户全部有效，并根据农民工的实

际情况，或在其达到规定领取条
件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或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

6、生育保险实行医疗费“零负担”，就是说参保职工生孩子不用交钱？

答：此说法是不准确的。职工
生育保险实行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零负担”，即参保职工在定点联网

医院分娩、引产等所产生的医疗费
用，符合《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诊
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范围》的费用，职工个人不再缴费，
全额给予报销，也就是说100%报
销。但超出以上三个目录的费用及

限额部分(如：使用目录外药品、床
位费超标部分、手术费超标部分及
特需费用等)仍由个人承担。

7、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等，可以请求民事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双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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